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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后来取的时候发现丢失了。因为酒店监控录像设备损坏，无

法查清。”   

这一次不愉快的酒店之行，似乎只是周先生母子在上海各

大酒店之旅的“序曲”。

“为了理疗，我们母子从 2022 年 1 月开始租住在上海市普

陀区的 M 酒店。”这一次，周先生母子和长寿路的 M 酒店也

闹得不欢而散，且上了新闻报道。

M 酒店当年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当时 94 岁的周老太因为有

老年痴呆症，会在餐厅、楼梯等公共区域小便，严重影响到酒

店卫生和声誉。而周先生则指责酒店限制他们母子活动，提供

的餐食不符合当初签订的合同标准，每个月 8800 元的住宿费用

高于其他客人，并弄丢了他母亲价值 1000 元的假牙……   

彼此矛盾难以化解之后，周先生母子 2022 年 9 月 30 日解

约离开。谁知当天离开酒店时，因为酒店员工不提供搀扶、也

不帮忙拿行李，周老太因此摔了一跤。“我们住在 11 楼，走电

梯就两步。9 月 30 号上午 10 点多，我叫了网约车，车开到酒

店边上来，离大厅就几步路。这跟网约车没有关系，我扶她时，

手上因为行李太多不方便，所以一下倒下去，我母亲不慎撞在

颧骨这里，造成左眼失明。”

至此，周老太双眼失明，对外界十分恐惧，除了儿子谁也

不信，周先生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。

周先生带母亲去了附近的 G 酒店住宿。这一次，周先生又

和 G 酒店产生了纠纷，又上了新闻。

因为月租金一万五，而周先生和母亲的退休工资加在一起只

有八千多。所以周先生希望房费可以算酒店所在集团的积分，这

样还能有点会员优惠或抵扣。但这一要求遭到了 G 酒店的拒绝。

因为双方闹得很不愉快，周先生向有关部门投诉。在政府

介入调解下，2023 年 9 月 30 日租约到期后，G 酒店又让周先

生母子免费住了两个月。   

但从此以后，周先生表示自己上了普陀区酒店的“黑名单”，

和母亲不得不租住到远离市区的嘉定安亭的 R 酒店，但是想不

到双方仍然闹出如此纠纷，周先生再次求助于媒体。

而且，除了准备告 R 酒店以外，周先生还准备告 G 酒店。         

律师解读：酒店不是养老院

对于周先生母子的遭遇，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

平晟律师表示，周先生和酒店的订房确认书可以视作合同。消

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以及受到尊重的权利，一般情况下酒

店方不应该随意挑客。但本案例的实践中，又面临一个新问题。

“如果老人已经失智，那么她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甚至是

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是没有自主交易能力的，需要监护人履行

监护职责，所以如果在没有监护人来履行相应职责的情况下，

酒店是有权拒绝订立合同的。同时，因为失智或失能老人住在

酒店里，行为不可控，可能会引起其他客人的不适、不满。酒

店就可能对老人做一些特殊的安排，这又引起了老人一方消费

者的不满，进而引发矛盾，我们觉得双方都比较无奈。”

在朱律师看来，酒店原来的设置是为了方便普通消费者的，

案例中为了照顾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，已经做了特别处理，应

该说已经为消费者尽了义务。“其实在很多地方，一些老人把

酒店当养老机构，觉得住酒店比在家里或者养老机构更方便。

但这是一种功能的错位，酒店并不具有养老的资质和相关的能

力，包括服务理念、服务技能、服务设施（适老化设备及环境

改造）。因此，对双方来说风险都很大。一方面，老人的安全

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；另一方面，如果老人发生意外，酒店的

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也会急剧上升。其实，政府已经在大力发

展机构养老，以及推动社区居家养老。周先生不妨换个思路养老，

如换住到底楼或者有电梯的房屋，并且申请居家养老服务。”

截至发稿时，周先生依旧每天奔波于昆山的酒店和安亭医

院之间。而他静安区没有电梯的老房子，并不适合照顾高龄失

能的老母亲。

周先生的情况虽然是个案，但也值得深思：如何用社会体

系去支持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家人的照护者，如何让患者和家属

更有质量地生活。

周先生在静安区的无电梯老公房，暂时不适合老母亲居住。摄影 /杨维格


